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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近日，山西省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对2004年发生在盂县、阳曲等县的40名火灾责任者进行了责任追究。受到处理的人员中，有7名县级干部、18名科级干部，一般人员中被刑事拘留3人、行政拘留4人、停职检查、行政记过等8人。
    2004年，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20起。其中重大森林火灾7起、一般森林火灾15起、森林火警4起；过火面积1841公顷，受害森林面积452公顷，损失成林13202立方米、幼林12万株，森林火灾还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和人民财产损失。森林防火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，部分市县对森林火灾报告程序执行不严格，存在乱报、瞒报、大火小报等现象；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不够，致使部分林区群众的防火意识、防火知识与高火险的天气情况严重不适应，发生在4月l9日阳曲县的森林大火就是当地农民上坟烧纸引发的，致使小火险酿成了大火灾；对防火准备不足，仓促应战，对灭火队伍没有很好的培训、对灭火物资没有充足储备等，严重影响了森林火灾的预防和及时扑救。


